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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為草擬本、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董事對本[編纂]內容應負的責任

本[編纂]載有遵照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香港法例第571V章《證券及期貨（在證

券市場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規定所提供的詳情，旨在向公眾人士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

料。本[編纂]包括遵照上市規則所提供的詳情，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而董事對此共

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編纂]所

載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

使本[編纂]所載任何陳述或本[編纂]產生誤導。

資料及演示材料

[編纂]僅基於本[編纂]及申請表格所載資料及所作陳述，按其中所載條款提呈發售並受

其中所載條件規限。概無任何人士獲授權就[編纂]提供任何本[編纂]並無載列的資料或作出

任何陳述，故本[編纂]並無載列的任何資料或陳述不應被視為已獲我們、獨家保薦人、[編

纂]、[編纂]、[編纂]、包銷商、我們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董事、代理人、僱員、顧問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各方授權而加以依賴。

前瞻性陳述

本[編纂]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並使用前瞻性用語如「旨在」、「預料」、「相信」、「認

為」、「繼續」、「能夠」、「預期」、「估計」、「有意」、「可能」、「計劃」、「潛在」、「預測」、

「預計」、「建議」、「尋求」、「應」、「將」、「將會」或類似表述或其相反表述。該等陳述包括

（其中包括）對我們增長策略的討論以及對我們日後經營、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的預期。[編

纂]的購買人及認購人務證明為請注意，倚賴任何前瞻性陳述涉及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且任

何部分或全部該等假設未必證明為準確，因此，基於該等假設作出的前瞻性陳述可能亦不

正確。這方面的不確定因素包括上文討論的風險因素所提及者。基於上述及其他不確定因

素，故本[編纂]所載前瞻性陳述不應視作我們聲明或保證我們的計劃及目標將會實現，故該

等前瞻性陳述應依據多項重要因素（包括本節所載列者）予以考慮。除根據上市規則或聯交

所其他規定的持續披露責任外，我們無意更新該等前瞻性陳述。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該等

前瞻性資料。


